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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議會秘書 (總務 ) 
游德珊女士  

  
 

經辦人／部門  

I. 議員酬金的檢討  
立 法 會 AS 103/11-12 、 AS 108/11-12 及
AS 114/11-12號文件  

 
  主席提及她就議員酬金的檢討致全體議員

的函件 (於 2012年 2月 10日發出的AS 114/11-12號文
件 )。她重申，大多數議員要求設立一套新的議員酬
金調整機制，其中部分議員認為，議員酬金應與局

長的薪酬掛鈎。她察悉，議員助理對政府當局遲遲

才回應小組委員會就提高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下稱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 ")提交的意見書，感到極
為失望。  
 
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檢討  
 
2.  葉劉淑儀議員表示，議員主要關注如何能

夠及早落實提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建議，以期挽

留和調配足夠數目的高質素職員，協助議員執行職

務和服務市民大眾。她關注到，現時的焦點似乎已

轉移到提高議員個人酬金一事上。張文光議員相

信，議員與社會大眾對調整議員的工作開支償還款

額以加強他們在所屬社區的服務一事並無爭議。  
 
3.  主席解釋，小組委員會於 2011年 3月向香港
特別行政區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及政治委任

制度官員薪津獨立委員會 (下稱 "獨立委員會 ")提交
調高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建議，並期望有關調整可

於 2011年 10月 1日生效。然而，政府當局於 2011年
12月表示，有關工作開支償還款額的事宜，將會在
處理第五屆立法會議員整體薪津安排時一併考

慮。主席表示，倘若議員同意，她會致函獨立委員

會，促請該委員會加快檢討立法會議員的工作開支

償還款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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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葉國謙議員重申，他支持提高工作開支償

還款額的建議，該建議有助挽留一支高質素及富有

經驗的助理團隊，協助議員履行立法會職務。議員

必須維持合理水平的服務，故此，小組委員會有責

任反映議員在運作上遇到的任何困難。  
 
議員酬金  
 
5.  張文光議員察悉，儘管在議員酬金的問題

上有不同觀點，議員普遍同意有需要制訂長遠的機

制以釐定立法會議員的酬金，以免卻每 4年便就此
事出現不必要的爭拗，同時亦可避免令公眾以為議

員之間存在利益衝突，因為議員是在決定自己的薪

津安排。他認為應訂定一套議員普遍接受的合理機

制。  
 
6.  葉劉淑儀議員同意應為立法會議員制訂一

套薪酬釐定及調整機制。她認同議員和局長有截然

不同的角色和職責，不應把兩者直接比較，但她認

為議員酬金的釐定機制應能反映《基本法》下立法

機關的重要角色及立法會議員的憲制地位。  
 
7.  葉國謙議員對秘書處就部分海外議會如何

釐定及調整議員酬金的機制進行研究，表示欣賞。

雖然他同意應制訂機制用以調整議員的酬金，但他

認為，較恰當的做法是讓該機制 "參考 "局長的薪酬
而非與之 "掛鈎 "。  
 
8.  張文光議員則認為，要求設立機制以便日

後調整議員酬金便已足夠，無需參考局長薪酬或任

何薪級表。就張議員問及在提交建議予獨立委員會

考慮前是否需要先向內務委員會匯報，秘書長回答

時表示，只有在小組委員會有具體建議須尋求內務

委員會支持時，才需要向內務委員會匯報。由於小

組委員會提出應設立機制釐定及調整議員酬金的

這項意見已納入先前由第三屆立法會轄下小組委

員會提交的意見書，並已獲內務委員會通過，因此

應無需再尋求內務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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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詹培忠議員提及他在會議席上提交的書面

意見。他建議議員應支取約 5萬元基本月薪，另加
一筆按出席會議數目計算、每月不超過 4萬元的浮
動款項。  
 
總結  
 
10.  經商議後，委員同意小組委員會不應就議

員酬金向獨立委員會提交任何具體建議。然而，小

組委員會會向獨立委員會提出應設立妥善機制，用

以釐定及調整議員酬金，而酬金的數額應能反映

《基本法》下立法機關的重要角色及立法會議員的

憲制地位。小組委員會同意致函獨立委員會，以反

映他們對議員酬金的意見，同時促請該委員會從速

完成考慮小組委員會就提高議員工作開支償還款

額水平一事所提交的意見書，以便於 2011年 10月
1日起追溯實施有關建議。  
 

(會後補註：有關函件的擬稿於 2012年 2月
16日隨立法會 AS122/11-12號文件送交委
員傳閱。該函件其後於 2012年 2月 16日送交
獨立委員會。 ) 

 
 
II. 其他事項  
 
1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4時 57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總務部  
2012年 9月  


